
 

COVID-19 高级别会议部长级宣言 

“全球大流行病之后航空恢复、韧性和可持续性共同愿景” 

[2021 年 10 月 22 日部长级全会（闭幕会议）通过] 

我们，各国部长： 

 认识到COVID-19大流行病导致持续空前的全球危机，及其严重的公共卫生、社会和经济后果； 

 还认识到民航部门，包括就业，因新的多轮疫情和随之而来的旅行限制而受到深刻影响，从而

阻碍了全球流动性，包括关键航空运输人员的流动以及基本连通性和供应链，给全球经济带来

沉重压力； 

 进一步认识到航空货运服务运营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分发关键的医疗用品并

保持必要供应链的运行； 

 强调国际民航组织的当务之急是在管理公共健康风险的同时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从而实现民

用航空的安全和有效恢复； 

 强调需要确保民用航空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作为实现复苏、包容性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

一条必经道路； 

 强调所有旅客都应享有公平和公正的待遇以及旅行的能力，疫苗接种不是旅行的先决条件，尽

管通过疫苗接种来促进安全出行是高度可取的； 

 强调应考虑到疫苗的获取情况和类型，向所有旅客提供旅行解决方案或使其适合所有旅客，以

确保在全球航空恢复努力中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 

 忆及所有国家都是主权国家，对其本国的公共卫生相关措施负责，并可以在必要时自由实施符

合其国家立法和国际义务的任何风险缓解措施； 

 支持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航空恢复工作队（CART）的工作，并强调具备共同旅行标准包括数

字应用程序互操作性和相互认可的重要性，以及从当前大流行病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更好地管理

未来危机的重要性；和 

 赞赏地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整个 COVID-19 大流行病期间关于航空业公共卫生风

险管理（包括疫苗认证在内）的伙伴关系，并考虑到本次会议安全和简化手续分会的结论； 

通过了以下宣言： 

1. 我们欢迎国际民航组织在促进航空从 COVID-19 大流行病中恢复并确保其未来韧性方面的全

球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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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承诺采取有效措施，尤其是通过实施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航空恢复工作队的指导方针，防

止通过国际航空旅行传播 SARS-CoV-2 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即引起

COVID-19 的病毒）和其他传染病，并鼓励将成员国的多层次风险管理战略进行协调统一，以

安全地恢复国际连通性并支持全球经济的复苏，作为实现增强航空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可持

续性这一目标的关键一步； 

3. 我们还致力于与公共卫生部门密切合作和协调，采取多层次的国际民用航空风险管理战略，该

战略具有适应性、相称性、非歧视性，并以科学证据为指导，它以航空旅行为目的，提供在最

大程度上协调统一的商定做法，使用共同接受的流行病学标准、检测要求和疫苗接种，并进行

定期审查、监测和在国家之间及时分享信息； 

4. 我们将进一步便利疫苗以及基本医疗用品和人员的航空运输，以支持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抗击 COVID-19 大流行病及其他危机和紧急情况； 

5. 我们确认向航空部门提供支持包括经济和财政支持的重要性，以维持运营并确保提供基本服务，

同时保障公平竞争和平等机会； 

6. 我们承诺确保空中交通的安全、安保和有序，让航空人员特别是空勤机组和空中交通管制员做

好运行准备，并确保航空器的适航性； 

7. 我们将与国际民航组织及其他利害攸关方合作，确保数字应用程序的互操作性和相互认可及其

可及性、大流行病相关检测、疫苗接种和康复证书的安全传输和验证，保护隐私和个人数据； 

8. 我们承诺，与世卫组织对 COVID-19 背景下的国际旅行实施基于风险做法的政策和技术考量 1

保持一致，在最大可能程度上促进协调一致的包容性做法，以便利安全的国际航空旅行，包括

虑及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及其国内政策，放宽或免除对完全接种疫苗或康复旅客的检测和/或
检疫要求，并为没有接种疫苗的旅客提供例外。这将使我们能够致力于加强旅行公众的信心并

安全重建国际民用航空； 

9. 我们承诺与国际伙伴进行合作，在国际民航组织和世卫组织的指导的基础上，建立双边、地区

或多边公共卫生走廊，或制定具有类似效果的尤其是有关疫苗相互认可的其他类型的协议或安

排，并根据需要纳入额外的风险缓解措施； 

10. 我们欢迎国际民航组织与世卫组织密切协作，就现有风险管理措施在大流行病消退时的退出战

略提供指导的工作； 

11. 我们承诺确保国际民航组织加强其危机应对能力，以及根据需要定期审查和更新国际民航组织

的标准和建议措施及指导材料，从而能够支持国际航空的长期韧性，并从当前和过去的大流行

                                                           
1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2019-nCoV-Risk-based-international-travel-2021.1，其中指出：“……目的地

国的国家当局……可以考虑对以下入境国际旅行者免除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 的检测和/或检疫要求： 
 已完全接种疫苗，指其在旅行之前至少两周以上，已接种世卫组织所列用于紧急用途或经严格的监管机构批准的

COVID-19 疫苗的最新建议剂量； 
 有证据表明在过去 6 个月内接受的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RT-PCR）检测，证实了既往严重急性呼吸综

合征-冠状病毒-2 感染史，并根据世卫组织对 COVID-19 患者解除隔离的评价指标，已不再具有传染性。”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2019-nCoV-Risk-based-international-travel-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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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汲取经验教训； 

12. 我们在期待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COP 26）2和讨论国际航空长期全球理想目标

之可行性的国际民航组织高级别会议 3召开之际，认识到航空业对气候变化的贡献以及后者对

航空部门长期韧性、可持续发展和未来增长构成的挑战； 

13. 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制定机制以协助各国及其专业人员并为其提供航空技术支持以克服

COVID-19 大流行病、不让任何人掉队的重要性；和 

14. 我们承诺团结一致，尽快从 COVID-19 大流行病中重建航空部门，并请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41
届会议审查进展情况，并确定可能需要采取的进一步行动。 

                                                           
2  将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2 日在联合王国格拉斯哥举行。 
3  将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国际民航组织举行。 


